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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保护生

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加强污染场地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规范污染场地环境监测，制定

本标准。 

本标准是场地环境保护系列标准之一。 

场地环境保护标准系列标准，包括下列 4 项标准：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污染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本标准规定了污染场地环境监测的原则、程序、工作内容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沈阳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轻工业环

境保护研究所、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参加。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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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污染场地环境监测的原则、程序、工作内容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场地环境调查、污染场地风险评估，以及污染场地土壤修复、工程验

收、回顾性评估等过程的环境监测。 
本标准不适用于场地的放射性及致病性生物污染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5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查规范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HJ/T 20 工业固体废物采样制样技术规范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制订中） 
HJ  □□□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制订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场地  site 

某一地块范围内一定深度的土壤、地下水、地表水以及地块内所有构筑物、设施和生

物的总和。本导则中的场地仅限于某一地块内一定深度的土壤和地下水。 
3.2 污染场地  contaminated site 

指因从事生产、经营、处理、贮存有毒有害物质，堆放或处理处置危害废弃物，以及

从事矿山开采等活动造成污染，且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产生危害的场地。 
3.3 关注污染物  contaminants of concern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结果确定的场地土壤等环境介质中超过风险评估启动值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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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土壤混合样  soil mixture sample 

指表层或同层土壤经混合均匀后的土壤样品，组成混合样的分点数应为 5～20 个。 
3.5 危险废物  hazardous waste 

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

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以及不排除具有

以上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4 监测目的、原则及工作程序 

4.1 监测目的 

污染场地环境监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场地环境管理，推动场地环境调查及污染场地的

风险评估与治理修复，为污染场地环境管理的全过程提供依据。 
4.2 监测原则 

4.2.1 污染场地环境监测是场地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的重要手段，应根据场地环境管理各

阶段特征，与场地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治理修复、工程验收、回顾性评估的目的和要求

紧密结合。 

4.2.2 污染场地环境监测应以土壤监测为主，兼顾场地残余废弃污染物、地下水、地表

水、环境空气及治理修复过程中排放污染物的监测。 

4.2.3 污染场地环境监测应妥善处理好场地环境调查监测、治理修复监测、工程验收监

测、回顾性评估监测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监测结果的协调性、一致性和时效性。 
4.3 监测工作程序 

4.3.1 工作程序 

根据污染场地环境管理各阶段的不同需求，污染场地环境监测分为场地环境调查监

测，场地治理修复监测、工程验收监测及场地回顾性评估监测等。污染场地环境监测应在

确定需要监测的场地后，针对场地环境管理某一阶段的需求，制定监测计划，确定场地的

监测范围、监测介质、监测项目、采样点布设方法及监测工作的组织方式。并根据完整的

监测计划，实施样品的采集和样品的分析测试，对测试数据进行处理后，编制监测报告。 

4.3.2 场地环境调查监测 
指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过程中的监测，主要工作是识别土壤、地下水、地表水、

环境空气及残余废弃物中的关注污染物，全面分析场地污染特征，从而确定场地的污染物

种类、污染程度和污染范围。 

4.3.3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监测 
指污染场地治理修复过程中的监测，主要工作是针对各项治理修复技术措施的实施效

果所开展的相关监测，包括治理修复过程中工程质量监测和二次污染物排放的监测。 

4.3.4 污染场地修复工程验收监测 
指对场地治理修复后场地的环境监测，主要工作是考核和评价治理修复后的场地是否

达到场地污染风险评估所确定的修复目标值及工程设计所提出的相关要求。 

4.3.5 污染场地回顾性评估监测 
指经过治理修复工程验收后，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为评价治理修复后场地对地下

水、地表水及环境空气的环境影响所进行的监测，同时也包括针对场地长期原位治理修复

工程措施的效果开展验证性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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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计划 

5.1 资料收集分析 

根据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结论，同时考虑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监测、工程验收监测、

回顾性评估监测的目的和要求，确定各阶段监测工作应收集的污染场地信息，主要包括场

地环境调查阶段所获得的信息和补充收集的信息。 
5.2 监测范围 

指场地环境调查所确定的污染场地的边界范围，同时也包括场地治理修复过程中原位

治理修复产生废水、废气及废渣的排放区域。 
5.3 监测介质 

5.3.1 场地环境调查监测、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监测、工程验收监测及回顾性评估监测的介

质主要是土壤，同时也应包括必要的地下水、地表水和环境空气等环境介质。 
5.3.1.1 土壤包括地表至地下 0.2m的表层土壤、0.2~0.6m的浅层土壤及 0.6m至地下水的深

层土壤。场地中存在的回填土按同层土壤进行采样监测。 
5.3.1.2 地下水主要为场地边界内的地下水或经场地地下径流到下游汇集区的浅层地下水。

如有必要也可对深层地下水进行监测。 
5.3.1.3 地表水主要为场地边界内流经或汇集的地表水。若场地内没有地表水，则应对汇水

区下游的地表水进行监测。对于有地下排水设施的场地，无须进行地表水监测。 
5.3.1.4 环境空气是指场地中心的空气和场地下风向主要环境敏感点的空气。对于有机污染

场地、恶臭污染场地和汞等挥发性重金属污染场地，还应对一定面积污染较重区域的表层

土壤剥离后的地表空气进行监测。 

5.3.2 场地环境调查的监测介质中还应考虑场地残余废弃污染物，主要包括场地内遗留的

生产原料、工业废渣，废弃化学品及其污染物，残留在废弃设施、容器及管道内的固态、

半固态及液态物质，其他与当地土壤特征有明显区别的固态物质。 

5.3.3 场地治理修复监测的介质还应包括治理修复工艺排放的污染物，如废气、废水及废

渣等。 
5.4 监测项目 

5.4.1 场地环境调查监测项目 
5.4.1.1 场地环境调查初步采样监测的项目应根据场地初步环境调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

及人员访谈等）的阶段性结论确定。同时，还应包括GB 15618、GB/T 14848、GB 3838、
GB 3095、GB 16297、GB 14554 中规定的各项物质。场地环境调查中可能涉及的危险废物

监测项目为GB 5085 中规定的各项指标（还应包括石棉）。 
5.4.1.2 场地环境调查阶段可明确排除的污染因子，可在场地环境调查初步采样监测阶段不

进行监测。 
5.4.1.3 场地环境调查详细采样监测的项目应包括土壤理化特征及关注污染物。土壤理化特

征的监测项目包括土壤pH、粒径分布、土壤容重、孔隙度、有机碳含量、渗透系数等。关

注污染物监测项目包括危险废物、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环境空气中的关注污染物。 

5.4.2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验收及回顾性评估监测项目 
5.4.2.1 土壤的监测项目为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所确定的需治理修复的各项指标。地下

水、地表水及环境空气的监测项目为关注污染物识别阶段所监测出的接近或超过风险启动

值及相应质量标准的各项指标。 
5.4.2.2 监测项目还应考虑污染场地治理修复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污染物。治理修复工艺排放

的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项目原则上为GB 16297、GB 18484、GB 14554 等相关排放标准中所



 

规定的各项指标，具体监测项目根据治理修复工艺的技术要求确定。治理修复工艺排放的

废水的监测项目原则上为GB 8978 中所规定的各项指标。 
5.4.2.3 治理修复工艺排放的固体污染物（也包括液态和半固态污染物）若可能为危险废

物，则监测项目为GB 5085 规定的各项指标；若经确认并非危险废物，监测项目原则上为

GB 16889 “填埋废物入场条件”中规定的各项指标。具体监测项目根据场地治理修复工艺

的技术要求确定。 
5.5 采样点布设方法 

5.5.1 土壤采样点布设方法 
根据场地环境调查相关结论确定的地理位置及场地边界条件，确定布点范围。在所在

区县的地图标注出准确的地理位置；在比例尺为 1:500 的规划图上绘制出场地边界，并对

场界角点进行 GPS 准确定位。如场地没有 1:500 的规划图，应专门勘测绘制。对于场地土

壤环境监测，常用的监测布点方法有系统随机布点法、系统布点法及分区布点法等，参见

图 1。 
 

系统布点法系统随机布点法 分区布点法 

图1 布点方法示意图 
5.5.1.1 对于场地内土壤特征相近、土地使用功能相同的区域，可采用系统随机布点法进行

监测点位的布设。 
1) 系统随机布点法是将监测区域分成面积相等的若干地块，从中随机（随机数的获得

可以利用掷骰子、抽签、查随机数表的方法）抽取一定数量的地块，在每个地块内布设一

个采样点。 
2) 抽取的样本数要根据场地面积、监测目的及场地使用状况确定。单个监测地块的面

积原则上不应超过 1600m2。在每个监测地块的中心部位进行采样。 
5.5.1.2 如场地土壤污染特征不明确或场地原始状况严重破坏，采用系统布点法进行监测点

位布设。系统布点法是将监测区域分成面积相等的若干地块，每个地块内布设一个采样

点。单个监测地块的面积原则上不应超过 1600m2。在每个监测地块的中心部位进行采样。 
5.5.1.3 对于场地内土地使用功能不同及污染特征明显差异的区域，采用分区布点法进行监

测点位的布设。 
1) 分区布点法是将场地划分成各个相对均匀的小区，根据小区的面积或污染特征确定

布点的方法。该方法比系统法节省费用，可以取得污染分布情况。 
2) 场地内土地使用功能的划分一般分为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原则上生产区的划

分应以构筑物或生产工艺为单元，包括各生产车间、原料及产品储库、废水处理及废渣贮

存场、场内物料流通道路、地下贮存构筑物及管线等。办公区包括办公建筑、广场、道

路、绿地等。生活区包括食堂、医院、宿舍及公用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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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积小于 1600m2 的单元独立构成一个监测地块；对于面积超过 1600m2 以上的单

元，需对该单元等面积划分，划分后每个监测地块面积应不超过 1600m2。对于有潜在污染

的单元，监测地块的面积可酌情减小。 
4) 对于土地使用功能相近、单元面积较小的生产区也可将几个单元合并成一个监测地

块。每个地块的监测点位应确定为该地块的中心或潜在污染最重的部位，如取样点位不具

备采样条件可适当偏移。 
5) 对于每个监测地块，分别采集表层土壤（0~0.2m）、浅层土壤（0.2m~0.6m)和深层

土壤（0.6m~地下水）。一般情况下，3m 以内深层土壤的采样间隔为 0.5m，3m~6m 采样

间隔为 1m，6m至地下水采样间隔为 2m。对于垂直方向不同特征的土壤，应适当调整土壤

样品间隔。 
6) 原则上，第一个土样的采样点应选择在污染最重的区域，取样深度至浅层地下水

位，判定该场地的土壤污染深度，作为其他点位土壤采样深度的确定依据。 

5.5.2 地下水采样点 
场地内如有地下水，应在场地内地下水径流的下游布点。如场地内没有地下水，则在

场地所在区域的地下水径流的下游汇水区内布点。 

5.5.3 地表水采样点 
如果场地内有流经的或汇集的地表水，则在场地内地表水布点，如果场地内没有流经

的或汇集的地表水，则在下游 3km 内的汇水区域内寻找地表水源，并进行布点；如果场地

有市政排水设施，则无需进行地表水布点。 

5.5.4 环境空气采样点 
在场地中心和场地当时下风向主要环境敏感点布点；对于有机污染物、恶臭污染物和

汞等挥发性重金属污染场地，应在污染最重的地块布点。 

5.5.5 场地内残余废弃物采样点 
对各类可能为危险废物的残余废弃物及与当地土壤特征有明显区别的可疑物质进行布

点。 
5.6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5.6.1 在样品的采集、保存、运输、交接等过程应建立完整的管理程序。为避免采样设备

及外部环境条件等因素影响样品，应注重现场采样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5.6.1.1 应防止采样过程中的交叉污染。钻机采样过程中，在两个钻孔之间的钻探设备应进

行清洁，同一钻机不同深度采样时应对钻探设备、取样装置进行清洗，与土壤接触的其他

采样工具重复利用时也应清洗。 
5.6.1.2 采集现场质量控制样是现场采样和实验室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质量控制样一般包

括平行样、空白样、运输样和清洗空白样，控制样品的分析数据可从采样到样品运输、贮

存和数据分析等不同阶段分析质量效果。 
5.6.1.3 在采样过程中，同种采样介质，应该采集至少一个现场重复样和一个设备清洗样。

现场重复样是从相同的源收集并单独封装分别进行分析的两个单独样品；设备清洗样是采

样前用于清洗采样设备并与分析无关的样品，以确保设备不污染样品。 
5.6.1.4 采集土壤样品用于挥发性有机物指标分析时，建议每天收集一个运输空白样，即从

实验室带到采样现场后，又从采样现场带回实验室的与分析无关的样品，以便了解运输途

中是否受到污染和样品是否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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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土壤环境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的其他技术要求参照HJ/T 166 中相关内容。地下

水环境监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的其他技术要求参照HJ/T 164 中相关内容。地表水环境监

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的其他技术要求参照HJ/T 91 中相关内容。环境空气环境监测质量控

制与质量保证的其他技术要求参照HJ/T 194 中相关内容。残余废弃污染物环境监测质量控

制与质量保证的其他技术要求参照HJ/T 298 中相关内容。 
5.7 监测工作的组织 

5.7.1 监测工作的分工 
监测机构应根据所接受的监测任务组织好监测机构内部及监测机构间的责任分工。监

测工作的分工一般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监测计划及报告编制，采样点布设、样品采集及

现场分析，样品的实验室分析及数据处理。 

5.7.2 监测工作的准备 
监测工作的准备一般包括人员分工、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计划编制、个人防护的准

备、现场踏勘、采样设备及分析仪器的准备等。 

5.7.3 监测工作的实施 
监测工作的实施主要包括采样点布设、样品采集、样品分析、数据处理和报告编制。

一般情况下，监测工作实施的核心是布点采样，因此应及时提请委托方落实好现场布点采

样的相关工作条件。 

6 采样点布设 

6.1 场地环境调查监测点位的布设 

6.1.1 土壤监测点位的布设 

6.1.1.1 场地环境调查初步采样监测的布点 
1) 如场地面积相对较小，不存在土壤母质和土壤类型的明显差异，可根据原场地不同

地块的使用功能和不同的污染特征，选择污染可能较重的若干地块，作为土壤关注污染物

识别的监测地块。原则上采样点应选择在地块的中央或有明显污染的部位，如生产车间、

污水管线、废弃物堆放处等。 
2) 对于污染较均匀的场地（包括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程度）和地貌严重破坏的场地（包

括拆迁性破坏、历史变更性破坏），可根据场地的形状采用系统随机布点法，在每个地块

的中心部位进行采样。 
3) 监测点位的数量应根据场地面积和污染类型确定。 
4) 表层、浅层和深层土壤采样点布设参见 5.5.1.3 中 5)的相关规定。 

6.1.1.2 场地环境调查详细采样监测的布点 
1) 根据原场地不同地块的使用功能和不同的污染特征，采用分区布点法划分监测地

块。根据每个监测地块的污染程度和地块面积，可将其分成 1-9 个均等面积的网格，在每

个网格中心进行采样，将同层的土样制成混合样（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场地例外）。 
2) 对于污染较均匀的场地（包括污染物种类和污染程度）和地貌严重破坏的场地（包

括拆迁性破坏、历史变更性破坏），采用系统布点法划分监测地块，在每个监测地块的中

心进行采样。 
3) 表层、浅层和深层土壤采样点布设参见 5.5.1.3 中 5)中相关规定。 
4) 单块取样点覆盖的面积不应超过 1600m2。 

6.1.2 地下水监测点位的布设 
1) 地下水监测点位应沿地下水流向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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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场地内没有符合要求的浅层地下水监测井，则在场地内地下水径流的下游，且

未污染或污染较轻的部位布设监测井。 
3) 如果没有场地地下水径流的相关信息，则根据场地面积、水文地质特征及已初步判

定的污染特征，在场地中心区域未污染或污染较轻的部位布设监测井。 
4) 如果场地地下岩石层较浅，没有浅层地下水富集，则在径流的下游方向可能的地下

蓄水处布设监测井。 
5) 监测井的深度应根据监测目的、所处含水层类型及其埋深和相对厚度来确定，至少

在浅层地下水埋深以下 2m； 
6) 一般情况下，应在场地内地下水流向的上游设置对照监测井。 
7) 如场地面积较大，地下水污染较重，地下水较丰富，在场地风险评估监测阶段应在

场区内径流的上游和下游各增加 1~2 个监测井位； 
8) 若前期监测的浅层地下水污染非常严重，且含有深层地下水存在的可能性时，则需

增加一口深井（在非污染区或轻污染区），以了解和评价深层地下水的污染情况。 

6.1.3 地表水监测点位的布设 
1) 如场地内有流经的或汇集的地表水，则在蓄积和流经的地表水处取样； 
2) 如场地内没有流经的或汇集的地表水，则在下游 3km 内的汇水区域内寻找地表水

源，并进行采样监测； 
3) 为考察污染场地的地表径流对地表水的影响，应分别在降雨和非降雨期进行地表水

采样； 
4) 在监测污染物浓度的同时，还应监测地表水的流量和容量，以判定污染物向地表水

的迁移量； 
5) 采样布点依据 HJ/T 91 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6.1.4 空气监测点位的布设 
1) 应在场地中心和场地当时下风向场地边界和边界外 500m 内的主要环境敏感点布设

采样点，采样点距地面 1.5-2.0m； 
2) 一般情况下，应在污染场地的上风向设置对照采样点。 
3) 对于有机污染物和汞等挥发性重金属污染场地，尤其是挥发性有机污染的场地，在

污染最重的地块选择面积 10m×10m 的区域，在该区域中心剥离地表 0.2m的表层土壤后进

行采样监测。 

6.1.5 场地残余废弃物监测点位的布设 
1) 场地环境调查初步采样监测阶段应根据前期调查结果，对各类可能为危险废物的残

余废弃物直接采样；对与当地土壤特征有明显区别的可疑物质进行采样。 
2) 场地环境调查详细采样监测阶段对已确定为危险废物的残余物或可疑物质进行系统

布点采样，将每一种特征相同或相似的残余物划分成数量相等的若干份，对每一份均进行

采样，以确定数量及空间分布范围；对于已确定为非危险废物的残余废弃物可不再进行布

点采样。 
6.2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监测点位的布设 

6.2.1 场地残余危险废物和具有危险废物特征土壤的清理效果的监测 

6.2.1.1 在场地残余危险废物和具有危险废物特征土壤的清理作业结束后，应对清理界面的

土壤进行布点采样。根据界面的特征和大小将其分成面积相等的若干地块，但单块面积不

应超过 100m2。在每个地块中均匀分布地采集 9 个表层土壤样品制成混合样。 

6.2.1.2 如监测结果超标，应根据监测结果确定二次清理的边界，二次清理后再次进行监

测，直至清理达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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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污染土壤清挖效果的监测 

6.2.2.1 对按照工程设计要求进行污染土壤清挖后的界面进行监测，包括界面的四周和界面

的底部。根据地块大小和污染的强度，应将边界四周等分成 4~8 段，将底部均分成 4~6 块

（单块的最大面积不应超过 500m2）。在每个地块中均匀分布地采集 9 个表层土壤样品制

成混合样。 

6.2.2.2 对于超标区域根据监测结果确定二次清挖的边界，二次清挖后再次进行监测，直至

清挖达到标准。 

6.2.3 原位治理修复的监测 

6.2.3.1 根据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设计中污染土壤原位治理修复的技术要求，对治理修复

后的土壤进行监测，确保治理修复后的土壤达到修复目标值或工程设计要求。监测点位和

监测频率根据工程设计中规定的原位治理修复的工艺技术要求确定。 

6.2.3.2 在治理与修复过程中，若有向水体和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则应分别对其进行监

测，确保各项指标达到工程设计和相关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典型原位治理技术必须监测

经处理后土壤中的关注污染物，同时热脱附、土壤气提、化学氧化、生物通风、自然生物

降解法等还应监测排放的废气；固化稳定化法还应监测处理后的土壤的浸出毒性；热脱

附、原位淋洗法等还应监测排放的废水。 

6.2.4 治理修复过程中，如需对地下水、地表水和环境空气进行监测，监测点位应按照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或修复工程技术设计的要求布设。 
6.3 污染场地修复工程验收监测点位的布设 

6.3.1 对治理修复后的场地土壤进行监测，采用系统布点法对监测地块进行划分，每个监

测地块的面积不应超过 1600m2。在每个地块中均匀分布地采集 9 个表层土壤样品制成混合

样。 

6.3.2 对进行原位治理修复工程措施（如固化稳定化、隔离、防迁移扩散等）效果的监

测，监测布点应根据工程设计的要求布设。 

6.3.3 工程验收监测过程中，如发现未达到治理修复标准的地块，则应进行二次治理修

复，并进行再次工程验收监测。 

6.3.4 对地下水、地表水和环境空气进行监测，监测点位分别与 6.1.2、6.1.3、6.1.4 的关

注污染物监测点位相同。 
6.4 污染场地回顾性评估监测点位的布设 

6.4.1 对地下水、地表水及环境空气进行定期监测，监测点位分别与 6.1.2、6.1.3、6.1.4

的关注污染物监测点位相同。 

6.4.2 对原位治理修复工程措施的效果（如固化稳定化、隔离、防迁移扩散等）应进行监

测，监测布点根据工程设计提出要求确定。 
6.5 土壤对照点采样点的布设 

一般情况下，应在场地外部区域设置土壤对照采样点。 

6.5.1 对照采样点可选取在场地外部区域的四个垂直轴向上，每个方向上分别在场地边界

外 500m、1000m及 1500m布设采样点，并将离场界距离相同的四个土样制成混合样（挥发

性有机物污染的场地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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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在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对照采样点布设时，如因地形地貌、土地利用方式、污染物扩

散迁移特征等因素，致使各方向的土壤特征有明显差别或采样条件受到限制时，具体的采

样点位设置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6.5.3 对照采样点应尽量选择在一定时间内未经外界扰动的裸露土壤，应分别采集表层和

浅层土壤。 

7 样品采集 

7.1 土壤样品的采集 

7.1.1 表层土壤样品的采集 

7.1.1.1 表层土壤样品的采集一般采用锹、铲及竹片等简单工具。 

7.1.1.2 土壤采样的基本要求为保证土壤在操作过程不被污染，受到的扰动小。 

7.1.1.3 按要求需采混合样时，将等量各点采集的土壤样品充分混拌后四分法弃取得到土壤

混合样品。 

7.1.2 浅层土壤样品的采集 

7.1.2.1 浅层土壤一般采用挖掘、钻孔等方式进行采样。 

7.1.2.2 挖掘采样可用简单工具或挖掘机械，具体可参见 7.1.1。 

7.1.2.3 钻孔取样可采用人工或机械钻孔后取样。手工钻探采样的设备包括螺纹钻、管钻、

管式采样器等。机械钻探包括实心螺旋钻、中空螺旋钻、套管钻等。 

7.1.3 深层土壤样品的采集 

7.1.3.1 深层土壤的采集以机械钻孔为主，也可采用槽探的方式进行采样。 

7.1.3.2 槽探一般靠人工或机械挖掘采样槽，然后用采样铲或采样刀进行采样。槽探的断面

呈长条形，根据场地类型和采样数量设置一定的断面宽度。槽探取样可通过锤击敞口取土

器取样和人工刻切块状土取样。 

7.1.4 修复过程监测的土壤样品采集 
原位治理修复的采样根据工程设计中工艺技术要求，在场地治理修复前后的土壤中均

匀地采集土样，每个分析样所代表的土壤体积应不超过 500m3。 

7.1.5 原位治理修复工程措施处理土壤样品的采集 
对原位治理修复工程措施效果（如固化稳定化、客土、隔离、防迁移扩散等）的监测

采样，应根据工程设计提出的要求进行。 

7.1.6 特殊土壤样品的采集 

7.1.6.1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易分解有机物污染、恶臭污染土壤的采样，应采用无扰动式的

采样方法和工具。钻孔取样可采样快速击入法、快速压入法及回转法，主要工具包括土壤

原状取土器和回转取土器。槽探可采取人工刻切块状土样。 

7.1.6.2 用于监测的样品必须进行单独采样，禁止对样品进行均质化处理，不得采集混合

样。采样后立即将样品装入密封的容器，以减少暴露时间。 

7.1.6.3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土壤样品和恶臭污染土壤的样品应采用密封性的采样瓶封装；

含易分解有机物的待测定样品，可采取适当的封闭措施（如甲醇或水液封等方式保存于采

样瓶中），应置于 4℃以下的低温环境（如冰箱）中保存至运送、移交到分析室，应避免

运输过程中的挥发损失，送至分析室后应尽快分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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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土壤样品的保存与流转 
具体土壤样品的保存与流转按照 HJ/T 166 执行，对于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土壤样品应

尽快送至分析室。 
7.2 地下水样品的采集 

7.2.1 监测井的井管材料应有一定强度，耐腐蚀，对地下水无污染。监测井的内径应不小

于 0.1m，终孔直径不宜小于 0.25m。监测井顶角斜度每百米井深不得超过 2 度。监测井的

深度应尽可能超过已知地下水埋深的 2m以下。监测井目的层与其他含水层之间要有良好止

水性。设置监测井时，尽量不采用外来的水和钻井流体。同时在地面井口处采取防渗措

施。 

7.2.2 监测井可采用空心钻杆螺纹钻、直接旋转钻、直接空气旋转钻、钢丝绳套管直接旋

转钻、双壁反循环钻、绳索钻具等方法钻井。 

7.2.3 地下水采样器分为自动式和人工式两类，自动式用电动泵进行采样，人工式采用活

塞式、隔膜式的手工泵（可用贝勒管等工具采样）。采样器必须能在监测井中准确定位，

并能取得足够量的代表性水样。 

7.2.4 低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样品应用可调节采样深度的采样器采集，采样点位在含水层

顶部；对于高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样品可以应用可调节采样深度的采样器或潜水式采样器

采集，采样点位应设置在含水层底部和不透水层顶部。 

7.2.5 如场地为有机污染为主，地下水采样管材料应为金属性防腐材料；如场地以重金属

等无机物污染为主，采样管材料应为塑料性防腐材料。 

7.2.6 地下水采样时应符合以下技术要求 

7.2.6.1 依据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结合已知的污染源及污染土壤的特征，应利用最低的采

样频次获得最有代表性的样品。 

7.2.6.2 在监测井中采集水样必须在充分抽汲后进行，抽汲水量不少于井内水体积的 3 倍，

一般情况下采样深度应在监测井水面下 0.5m以下。 
1) 在监测井建设完成后必须进行洗井。所有的污染物或钻井产生的岩层破坏以及来自

天然岩层的细小颗粒都必须去除，以保证出流的地下水中没有颗粒。常见的方法包括超量

抽水、反冲、涌水塞、汲取及气洗等。如需测定地下水中的重金属时，可用过滤的方式去

除样品中的杂质及颗粒物。 
2) 地下水采样应在洗井后两小时内进行为宜。测试项目中有挥发性有机物时，其采样

速率应适当减缓。 
3) 地下水采样的对照样品应与目标样品来自相同含水层的同一深度。 

7.2.7 地下水的具体采样方法、样品的保存与流转，应按照HJ 164 中规定执行。 
7.3 地表水样品的采集 

7.3.1 地表水的采样可选用聚乙烯塑料桶、单层采水瓶、自动采样器、直立式采水器等采

样器进行采样。采样时避免搅动水底沉积物。 

7.3.2 为充分确认场地污染源对地表水的影响，地表水样品的采集一般可根据地表水流量

分别在枯水期、丰水期和平水期进行。 

7.3.3 为反映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地表水的采样频次与采样时间应尽量与地下水

采样保持一致。 

7.3.4 样品的采集数量、保存、流转及注意事项，按照HJ/T 9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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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空气样品的采集 

7.4.1 在场地环境调查监测、工程验收监测、场地回顾性评估监测中应对环境空气进行采

样。场地治理修复过程中如有必要，也应对环境空气进行采样，以评估治理修复过程对周

围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治理修复过程当中挥发性有机物及挥发

性重金属的二次污染。 

7.4.2 环境空气的采样及样品的保存与流转按照HJ/T 194 执行。 

7.4.3 对于 6.1.4 的采样，应根据分析仪器的检出限，设置具有一定体积并装有抽气孔的

封闭仓（封闭仓只有侧面和顶盖，可为圆柱形或方形，底面与体积比约为 1:3。采样时扣置

在已剥离表层土壤的场地地面，四周用土封闭以保持封闭仓的密闭性），封闭 12h后进行

气体样品采集。采样及样品的保存与流转按照HJ/T 194 执行。 
7.5 场地残余废弃物样品的采集 

7.5.1 在场地环境调查监测、场地治理修复监测中应对场地残余的废弃污染物进行采样，

其监测结果可作为工程验收的监测结果。如在场地环境调查监测中认定残余废弃物不是危

险废物，则在治理修复监测中不再进行残余废弃物的采样。 

7.5.2 场地内残余的固体废弃物可选用尖头铁锹、钢锤、采样钻、取样铲等采样工具进行

采样，具体的采样份数、样品数量、采样方法、采样记录和盛样容器可按HJ/T 20 执行。 

7.5.3 场地内残余的液态废弃物可选用采样勺、采样管、采样瓶、采样罐、搅拌器等工具

进行采样，液体工业废物和液体危险废物的采样份数、样品数量、采样方法、采样记录和

盛样容器可分别按照HJ/T 20 和HJ/T 298 执行。 

7.5.4 场地内残余的半固态废弃污染物的采样，原则上应根据废物流动性按照 7.5.2 固态

废物采样或 7.5.3 液态废物采样规定进行。具体采样份数、样品数量、采样方法、采样记录

和盛样容器可按HJ/T 298 执行。 

7.5.5 样品的保存与流转按HJ/T 20 执行。 
7.6 生物样品采集 

7.6.1 植物样品采集 
监测区域植被面积较小的采用梅花形布点采样，面积较大的采用“S”形布点采样。对

植物样品的根、茎、果实分别采样和制样，再按四分法取样品 1-2kg。新鲜的植物样品应

置空气流通处风干或烘干，干燥的植物样品粉碎后按照四分法取得所需的量进行检测分

析。 

7.6.2 其他生物样品的采集 
按照相应的样品采集规范执行。 

8 样品分析 

8.1 现场样品分析 

8.1.1 水样中监测项目的现场分析 
水样中的温度、溶解氧、pH、电导率、色度、浊度等监测项目，原则上应在现场进行

分析测试。 

8.1.2 土壤中重金属的现场分析 
在现场样品分析过程中，可采用移动便携式 X 荧光（XFR）分析仪等设备对土壤中部

分种类重金属进行定性和半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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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土壤挥发性有机物的现场分析 
在现场样品分析过程中，可采用光离子化检测器（PID）和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等仪器或设备对挥发性有机物进行定性分析，即将土壤置于密闭容器加温或至于塑料袋密

闭后升温，在设定的温度稳定一定时间后使用相应仪器或设备测试容器或塑料袋顶部的气

体。 
8.2 实验室样品分析 

8.2.1 土壤样品分析 
土壤的常规理化特征土壤 pH、粒径分布、密度、孔隙度、有机质含量、渗透系数等的

分析测试应按照 GB 50021 执行。土壤样品的分析应按照 HJ/T`166 和 HJ□□□《污染场地

风险评估技术导则》中指定的方法进行。污染土壤的危险废物特征分析，应按照 GB 5085
和 HJ/T 298 中指定的方法进行。 

8.2.2 其他样品分析 
地下水样品、地表水样品、空气样品、残余废弃污染物样品的分析应分别按照 HJ/T 

164、HJ/T 91、 HJ/T 194、GB 14554、GB 5085 和 HJ/T 298 中指定的方法进行。 

9 监测报告编制 

9.1 监测报告分类 

根据不同的监测目的，场地环境监测报告可分为场地环境调查监测报告、场地风险评

估监测报告、场地治理修复监测报告、场地工程验收监测报告和场地回顾性评估监测报

告。 
9.2 监测报告的主要内容 

监测报告的主要内容为：报告名称，实验室名称，报告编号，报告每页和总页数标

志，采样场地名称，采样时间、分析时间，检测方法，监测依据，评价标准，监测数据，

单项评价，总体结论，监测仪器编号，检出限（未检出时需列出），采样点位示意图，采

样者，分析者，报告编制、复核、审核和签发者及时间等内容。 
9.3 数据处理 

监测数据的处理参照 HJ/T 166、HJ/T 91、HJ/T 298、HJ/T 194 中的相关内容执行。 
9.4 监测结果的评价 

9.4.1 场地环境调查监测结果评价 
按照 HJ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规范》的要求编写。 

9.4.2 场地治理修复监测结果评价 
根据场地治理修复过程中的监测结果，评价各项治理修复工程措施（残余废弃污染物

清理、污染土壤异地处理的清挖、原地治理修复等）的阶段性实施效果。 

9.4.3 工程验收监测结果评价 
根据工程验收监测结果（包括场地治理修复过程中需纳入工程验收的监测结果），考

核治理修复后的场地是否达到场地污染风险评估所确定的修复目标值。 

9.4.4 场地回顾性评估监测结果评价 
根据验收后的监测结果，考察治理修复工程措施效果的可靠性、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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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监测点位的布设
	6.2.1 场地残余危险废物和具有危险废物特征土壤的清理效果的监测
	6.2.1.1 在场地残余危险废物和具有危险废物特征土壤的清理作业结束后，应对清理界面的土壤进行布点采样。根据界面的特征和大小将其分成面积相等的若干地块，但单块面积不应超过100m2。在每个地块中均匀分布地采集9个表层土壤样品制成混合样。
	6.2.1.2 如监测结果超标，应根据监测结果确定二次清理的边界，二次清理后再次进行监测，直至清理达到标准。

	6.2.2 污染土壤清挖效果的监测
	6.2.2.1 对按照工程设计要求进行污染土壤清挖后的界面进行监测，包括界面的四周和界面的底部。根据地块大小和污染的强度，应将边界四周等分成4~8段，将底部均分成4~6块（单块的最大面积不应超过500m2）。在每个地块中均匀分布地采集9个表层土壤样品制成混合样。
	6.2.2.2 对于超标区域根据监测结果确定二次清挖的边界，二次清挖后再次进行监测，直至清挖达到标准。

	6.2.3 原位治理修复的监测
	6.2.3.1 根据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程设计中污染土壤原位治理修复的技术要求，对治理修复后的土壤进行监测，确保治理修复后的土壤达到修复目标值或工程设计要求。监测点位和监测频率根据工程设计中规定的原位治理修复的工艺技术要求确定。
	6.2.3.2 在治理与修复过程中，若有向水体和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则应分别对其进行监测，确保各项指标达到工程设计和相关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典型原位治理技术必须监测经处理后土壤中的关注污染物，同时热脱附、土壤气提、化学氧化、生物通风、自然生物降解法等还应监测排放的废气；固化稳定化法还应监测处理后的土壤的浸出毒性；热脱附、原位淋洗法等还应监测排放的废水。

	6.2.4 治理修复过程中，如需对地下水、地表水和环境空气进行监测，监测点位应按照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或修复工程技术设计的要求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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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 对治理修复后的场地土壤进行监测，采用系统布点法对监测地块进行划分，每个监测地块的面积不应超过1600m2。在每个地块中均匀分布地采集9个表层土壤样品制成混合样。
	6.3.2 对进行原位治理修复工程措施（如固化稳定化、隔离、防迁移扩散等）效果的监测，监测布点应根据工程设计的要求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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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污染场地回顾性评估监测点位的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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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 对原位治理修复工程措施的效果（如固化稳定化、隔离、防迁移扩散等）应进行监测，监测布点根据工程设计提出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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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对照采样点可选取在场地外部区域的四个垂直轴向上，每个方向上分别在场地边界外500m、1000m及1500m布设采样点，并将离场界距离相同的四个土样制成混合样（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场地例外）。
	6.5.2 在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对照采样点布设时，如因地形地貌、土地利用方式、污染物扩散迁移特征等因素，致使各方向的土壤特征有明显差别或采样条件受到限制时，具体的采样点位设置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6.5.3 对照采样点应尽量选择在一定时间内未经外界扰动的裸露土壤，应分别采集表层和浅层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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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1 浅层土壤一般采用挖掘、钻孔等方式进行采样。
	7.1.2.2 挖掘采样可用简单工具或挖掘机械，具体可参见7.1.1。
	7.1.2.3 钻孔取样可采用人工或机械钻孔后取样。手工钻探采样的设备包括螺纹钻、管钻、管式采样器等。机械钻探包括实心螺旋钻、中空螺旋钻、套管钻等。

	7.1.3 深层土壤样品的采集
	7.1.3.1 深层土壤的采集以机械钻孔为主，也可采用槽探的方式进行采样。
	7.1.3.2 槽探一般靠人工或机械挖掘采样槽，然后用采样铲或采样刀进行采样。槽探的断面呈长条形，根据场地类型和采样数量设置一定的断面宽度。槽探取样可通过锤击敞口取土器取样和人工刻切块状土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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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1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易分解有机物污染、恶臭污染土壤的采样，应采用无扰动式的采样方法和工具。钻孔取样可采样快速击入法、快速压入法及回转法，主要工具包括土壤原状取土器和回转取土器。槽探可采取人工刻切块状土样。
	7.1.6.2 用于监测的样品必须进行单独采样，禁止对样品进行均质化处理，不得采集混合样。采样后立即将样品装入密封的容器，以减少暴露时间。
	7.1.6.3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土壤样品和恶臭污染土壤的样品应采用密封性的采样瓶封装；含易分解有机物的待测定样品，可采取适当的封闭措施（如甲醇或水液封等方式保存于采样瓶中），应置于4℃以下的低温环境（如冰箱）中保存至运送、移交到分析室，应避免运输过程中的挥发损失，送至分析室后应尽快分析测试。

	7.1.7 土壤样品的保存与流转

	7.2 地下水样品的采集
	7.2.1 监测井的井管材料应有一定强度，耐腐蚀，对地下水无污染。监测井的内径应不小于0.1m，终孔直径不宜小于0.25m。监测井顶角斜度每百米井深不得超过2度。监测井的深度应尽可能超过已知地下水埋深的2m以下。监测井目的层与其他含水层之间要有良好止水性。设置监测井时，尽量不采用外来的水和钻井流体。同时在地面井口处采取防渗措施。
	7.2.2 监测井可采用空心钻杆螺纹钻、直接旋转钻、直接空气旋转钻、钢丝绳套管直接旋转钻、双壁反循环钻、绳索钻具等方法钻井。
	7.2.3 地下水采样器分为自动式和人工式两类，自动式用电动泵进行采样，人工式采用活塞式、隔膜式的手工泵（可用贝勒管等工具采样）。采样器必须能在监测井中准确定位，并能取得足够量的代表性水样。
	7.2.4 低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样品应用可调节采样深度的采样器采集，采样点位在含水层顶部；对于高密度非水溶性有机物样品可以应用可调节采样深度的采样器或潜水式采样器采集，采样点位应设置在含水层底部和不透水层顶部。
	7.2.5 如场地为有机污染为主，地下水采样管材料应为金属性防腐材料；如场地以重金属等无机物污染为主，采样管材料应为塑料性防腐材料。
	7.2.6 地下水采样时应符合以下技术要求
	7.2.6.1 依据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结合已知的污染源及污染土壤的特征，应利用最低的采样频次获得最有代表性的样品。
	7.2.6.2 在监测井中采集水样必须在充分抽汲后进行，抽汲水量不少于井内水体积的3倍，一般情况下采样深度应在监测井水面下0.5m以下。

	7.2.7 地下水的具体采样方法、样品的保存与流转，应按照HJ 164中规定执行。

	7.3 地表水样品的采集
	7.3.1 地表水的采样可选用聚乙烯塑料桶、单层采水瓶、自动采样器、直立式采水器等采样器进行采样。采样时避免搅动水底沉积物。
	7.3.2 为充分确认场地污染源对地表水的影响，地表水样品的采集一般可根据地表水流量分别在枯水期、丰水期和平水期进行。
	7.3.3 为反映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地表水的采样频次与采样时间应尽量与地下水采样保持一致。
	7.3.4 样品的采集数量、保存、流转及注意事项，按照HJ/T 91执行。

	7.4 空气样品的采集
	7.4.1 在场地环境调查监测、工程验收监测、场地回顾性评估监测中应对环境空气进行采样。场地治理修复过程中如有必要，也应对环境空气进行采样，以评估治理修复过程对周围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治理修复过程当中挥发性有机物及挥发性重金属的二次污染。
	7.4.2 环境空气的采样及样品的保存与流转按照HJ/T 194执行。
	7.4.3 对于6.1.4的采样，应根据分析仪器的检出限，设置具有一定体积并装有抽气孔的封闭仓（封闭仓只有侧面和顶盖，可为圆柱形或方形，底面与体积比约为1:3。采样时扣置在已剥离表层土壤的场地地面，四周用土封闭以保持封闭仓的密闭性），封闭12h后进行气体样品采集。采样及样品的保存与流转按照HJ/T 19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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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 场地内残余的固体废弃物可选用尖头铁锹、钢锤、采样钻、取样铲等采样工具进行采样，具体的采样份数、样品数量、采样方法、采样记录和盛样容器可按HJ/T 2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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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 场地内残余的半固态废弃污染物的采样，原则上应根据废物流动性按照7.5.2固态废物采样或7.5.3液态废物采样规定进行。具体采样份数、样品数量、采样方法、采样记录和盛样容器可按HJ/T 298执行。
	7.5.5 样品的保存与流转按HJ/T 2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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